
2020 年度灌云县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江苏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定期发布地方环境状况公报的通知》规定，

现发布 2020 年度灌云县环境状况公报。

连云港市灌云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5 月 27 日

第一篇 综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灌云生态环境局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

的决策部署，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有效抓手，进一步凝

聚工作合力，系统推进灌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持续改

善灌云生态环境质量。

一、污染防治能力不断提升

年初，召开全县大气污染防治、“河长制”“湾长

制”等一系列会议，层层签订目标责任状，把生态环保

工作列入县对乡镇、部门年度综合考核和政府重点工作

督查内容，大气污染防治、秸秆综禁、饮用水源地保护

等重点工作，大气、水、土壤环境治理成效明显，污染



物排放强度和总量“双下降”，完成省市减排目标。

一是蓝天保卫战取得明显成效。2020 年，我们全力

以赴，持续加大治气攻坚力度。加强特别管控区管理。

我县将两个省级大气自动监测站点周边 3 公里全部纳入

特别管控区，印发《灌云县生态环境局、南师附中省控

点空气质量提升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和各相关单位责

任分工，确定各阶段任务和时限，做好灌云县两个省控

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初步排定工业企业、施工工地、

餐饮油烟等重点环境隐患点位 554 个，建立清单台账，

逐一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挂图作战、

逐一销号，有效降低周边异常污染。强化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控。坚持联防联治、长效治理，统筹推进控煤、降

尘、治气、管车、禁烧等重点工作。进入秋冬季以来，

在受外源污染影响加剧的条件下，以污染防治攻坚战办

公室为平台，凝聚全县上下，同向发力，共同推进“五

大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秋冬季空气质量保障方案，

及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加强精细化管控。开展各项

专项行动。市打污办组织对我县开展“港城蓝”专项帮

扶一号行动，交办我县 47个扬尘管控不到位、工业污染

等涉气环境问题。我县对交办问题依法查处到位、整改

到位，并建立了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同时，全面

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举一反三，对类似问题加大排查整



治力度。6 月-8 月，我县开展“夏日攻坚”专项行动，

紧扣年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通过深入开展锅炉综合治

理、强化工业污染治理、加强扬尘污染治理、狠抓城乡

面源污染治理等措施。抓住夏季空气质量改善窗口，狠

抓颗粒物污染治理，为秋冬季攻坚留下余量，以改变

PM2.5浓度全省排名倒数的现状，力争退出全省倒数前十

位，实现空气质量逐月改善的目标。第四季度开展全县

污染防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重点检查建筑施工工地、

餐饮油烟单位和涉气企业，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持续开

展百日攻坚夜查，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冲刺，

确保完成大气空气质量年度目标。加大督查督办力度。

县大气办成立督查组，严格督查乡镇、园区预警期间管

控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尽最大可能降低污染程度，大幅削

减重污染天气，全力提升空气质量。通过努力，有效遏

制住了我县空气质量恶化趋势，PM2.5 年均浓度 39.1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9%，在三县一区中排名第一。

二是水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全面落实三级河长

制和湾长制，扎实推进工业污染、农村面源污染、生活

污水“三污同治”。 县政府多次召开水污染防治行动联

席会议，研究、督查、指导水污染防治工作，大力推进

“断面长制”、饮用水源地保护，深入开展不达标水体

整治，加强重要功能及地下水保护，入海河流劣Ⅴ类断



面全面消除。

二、严肃对待上级交办问题

全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省环保专项督查反馈事项

整改。完成 17 件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29 件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信访和 9 件中央环保督察交办

事项的整改和销号报核工作。

省环保督察交办的 24 批次 63 件信访事项（共 43 个

问题，重复 20 件）全部办结上报，8 个反馈事项已完成

整改。

三、环境监管执法不断加强

充分运用经济、法律等有效手段，加大惩罚力度，

让污染者付出更大代价，让企业不敢违法，倒逼企业有

效落实主体责任。按照 2020 年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要

点及计划，认真落实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基准和加强企业产权保护意见，严格执行“543”

工作法、现场执法“八步法”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围绕“全覆盖、全联网、全使用”目标，严格落实“现

场执法必须使用移动执法装备”刚性要求，配齐配强一

线执法人员和各类装备保障。整合环境执法力量，全年

完成日常执法次数 618 次（其中双随机 346 次、月度计

划 35 次、年度计划 62 次）；实施专项执法 149 次、专

案执法 176 次、执行监督 7 次、计划外任务 31 次、调查



询问 12 次。2020 年，我县下达了环境处罚决定书 32 份，

下达处罚通知金额 312.5 万元，始终保持执法监管高压

态势。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对重

大案件，严格实行集体讨论制度，同时严格实施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之前，必须

进行法制审核, 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

出行政执法决定。

第二篇 环境质量状况

（一）水环境

1、废水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2020 年全县化学耗氧量排放量为 15748 吨，比 2019

年排放量 16258 吨减少 510 吨；氨氮排放量为 1330 吨，

比 2019 年排放量 1375 吨下降 45 吨；总氮排放量为 5091

吨，比 2019 年排放量 5218 吨下降 127 吨；总磷排放量

为 490 吨，比 2019 年排放量 498 吨下降 8 吨。

2、饮用水源和地表水。全县饮用水以集中式供水为

主，叮当河作为重要饮用水源地，承担县城区和乡镇区

域供水，得到很好保护，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新沂河、盐河、东门河

五图河、车轴河、善后河等主要河流也能达到相应环境

功能区水质要求，国省考断面年平均值达标；但受沿途

乡镇农村生活源、农业面源、航道船舶等影响以及生态

补水量不足，出现部分月份有断面超标现象。



（二）空气环境

县城区空气。2020 年县区环境空气二氧化硫年日均

浓度为 0.008 毫克/标立方米，二氧化氮为 0.031 毫克/

标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为 0.062 毫克/标立方米，细颗

粒物为 0.041 毫克/标立方米，一氧化碳年均浓度值为

0.807 毫克/标立方米，臭氧年均浓度值为 0.950 毫克/

标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浓

度达到国家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

标准；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未达到国家 GB3095-2012《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标准，降尘年均浓度值为 3.1

吨/平方·月,符合国家推荐的北方城市标准。

从 2020 年空气监测结果可以看出，我县空气中主要

污染物是臭氧及细颗粒物。与 2019 年相比，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略微有所升高，可吸入颗粒物、细

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浓度有所降低。

降水全年可测降水 34 次，无酸雨现象。2020 年降水

pH 最小值为 6.64，年均值为 6.89。

（三）声环境

县城区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昼间为平均等效

声级昼间为 62.8dB(A)；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昼间

为 56.5dB(A)，102 个网格测点中无点位超过相应的功能

区标准，达标率百分之百；各个功能区昼、夜间年平均

等效声级均符合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声环境质量均能

达到国家标准。从声源的构成来看，影响县城声环境质



量的主要声源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四）工业固体废物

2020年，全年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10.3121

万吨，综合利用 9.1642 万吨；危险固废产生量 0.83502

万吨，危险固废处置量 0.8134 万吨。


